
法律文書寫作 
民事書狀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怡雯  律師 
2019年9月21日 



法律文書種類 

律師執業所
製作文書 

法律意見書、備忘錄、律師函、 
開庭報告、會議紀錄…等 

與司法機關
往來之書狀 

起訴狀、告訴狀、補充理由狀、 
答辯狀、辯論意旨狀、上訴狀、抗告狀、
聲請狀、陳報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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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狀寫作原則 

 遵守格式 

 用語精準 

 事實敘述清晰，務必配合證據 

 三段論法說理，緊扣請求權基礎、構成要件 

 段落分明，輔以標題、重點 

〤 切忌長篇大論夾纏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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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狀格式 

司法院所提供之書狀範例
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asp 

◆ 就各類訴訟、非訟事件、程序中所需各項聲
請提供參考範例 

◆ 依各該法條依據，說明法律要件均已具備，
並檢附相關證物 

◆ 範例僅為最基本格式，仍應自行依個案情況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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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一般）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〇〇〇元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被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請敘明事實、理由及所引證據)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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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一般）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〇〇〇元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被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請敘明事實、理由及所引證據)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案號：     年度□□□字第□□□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〇〇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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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書狀格式 

案號股別 
 引用例稿時務必記得修改 
 上訴時須載明原判決法院 

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 

 視情況於程序事項中說明計算方式 
 以律師名義上訴時，務必一併繳清費用 
 適用之訴訟程序務必與標的金(價)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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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一般）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〇〇〇元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被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請敘明事實、理由及所引證據)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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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書狀格式 

當事人欄 

稱 謂： 原告、被告、上訴人、被上訴人、聲請人、      
抗告人、相對人 

自然人： 姓名、戶籍地址、送達地址 

法 人： 公司登記全名、登記地址、營業地址 

未成年人、法人須記載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姓名、事務所地址 

自行斟酌是否記載電話、身分證字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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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一般）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〇〇〇元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被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請敘明事實、理由及所引證據)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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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書狀格式 

案由 

聲明 

◆ 種類：訴之聲明、上訴聲明、答辯聲明、 
    應受裁定事項之聲明 

◆ 聲明的法律上意義 

◆ 錯誤聲明的後果 

◆ 聲明不會寫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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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書狀格式 

事實及理由 

程序事項： 
管轄、準據法、訴之變更追加、承受訴訟、訴訟
標的價額計算…等 

實體事項： 
事實、請求權基礎、法律論述、相關實務/學說見
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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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一般）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〇〇〇元 
 
原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被告 〇〇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性別：男／女   
 生日：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職業：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傳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〇〇〇 
 住：〇〇市〇〇路〇〇號 郵遞區號：〇〇〇 

(註：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應與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齊頭記載) 

為請求〇〇〇提起訴訟事： 
訴之聲明 
一、被告應……。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請敘明事實、理由及所引證據)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證物名稱及件數：  
  
 
  此 致 
〇〇〇〇〇〇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〇〇 年 〇〇 月 〇〇 日 
具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撰狀人   〇〇〇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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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書狀格式 

 管轄法院民事庭/簡易庭/民事執行處 

 轉呈上級審法院 

 日期 

 具狀人、撰狀人：簽名或用印 

 委任狀 

 附件：附表、附圖 

 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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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敘述 

 與請求權/構成要件有關之事實均須載明 

 人、事、時、地、物須清楚 

 依照時間先後次序、行為主體分別敘述 

 事實主張須引用證據證明之 

 適切分段，加註標題、重點 

〤 無關事實無庸贅述 

〤 切忌情緒性、人身攻擊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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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敘述舉例 - 清償借款 

被告於x年x月x日邀同訴外人甲、乙為連帶保證人，
與原告訂立授信契約書(原證1號），約定由被告
向原告借款800萬元，借款期間自x年x月x日起至
x年x月x日止，利息按原告定儲利率指數加xx碼機
動計算，於每月x日繳款，以1個月為1期，共分
xx期，按期採年金法平均攤還本金及利息。依授
信約定書第x條約定，如未依約還本繳息，除按約
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
另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另按
約定利率20%加付違約金；第x條約定，如有任
何到期債務之本金未清償時，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16 



事實敘述舉例 - 清償借款 

詎被告僅攤還本息至x年x月x日止，此後即未依約
清償，積欠本金xx元（原證2號），依約債務已視
為全部到期。當時原告之定儲利率為年息xx％
（原證3號），是以被告除上述本金外，另應給付
自x年x月x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xx％計算
之利息，以及自x年x月x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
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
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然被告迄
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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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論述 

 請求權基礎務必明確 

 引用實務見解、權威學說加強說服力 

 盡量引用具有拘束力之依據 

 避免以下級審法院見解說服上級審法院 

 搭配相關事實及證據 

 法律要件複雜時，宜分點分段說明 

 由各種角度加強論述：立法目的、適用結果、經
驗法則、論理法則等 
 僅為論理之用之假設宜加註「假設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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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前提 相關之個案事實 

結論 
符合/不符法定要件、請求有/無理由、 
有/無罪 

法律論述 - 三段論法 

法律、判例、契約條文或其他法源依據 

優點 條理清晰，可檢視要件是否齊備 

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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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前提 

結論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
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
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
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
返還之。」 

原告（所有權人）將系爭
房屋出租予被告，於102
年12月31日租期屆滿後，
並未續約，但被告持續占
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 

原告（所有權人）將系爭
房屋出租予被告，租期雖
已於102年12月31日屆滿，
但事後原告口頭同意被告
以原租金續約一年。 

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
原告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為有理由。 

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有
合法權源。原告請求被告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為無理
由。 

法律論述 - 三段論法 

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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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 

三段論法舉例 - 情事變更 

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上須契約成立時作
為基礎、背景或環境之一切情況，於客觀上發生異動，為當事人未預
料且不能預料之性質，即係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所致者為其要
件。若係客觀上可得預料，因該當事人有過失或錯誤而未預料者，其
應自行負責。  

 

 

 

上訴人雖主張土方外運之費用及新埤大排破堤增加防汛費用，均係契
約成立後之情事變更云云。惟上開費用並非因契約成立時之基礎、背
景或環境等情況發生變動所致，上訴人具有相當規模及承包工程之經
驗，因自己採行之工法致增加土方外運費用，客觀上非其所不能預料，
具有可歸責事由，與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不符。 

故上訴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給付，亦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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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05號判決 

三段論法舉例 - 情事變更 

按於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
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民事訴訟法第422
條規定甚明。 

 

 

 

 

查兩造就系爭糾紛於98年6月22日在第一審法院行調解程序，就賠償
金額曾合致總額為50萬元，並作成調解書，上訴人在調解書上已用印，
被上訴人及調解委員亦均簽名，僅於法官到場確認時，上訴人突然表
示反悔，不同意兩造原先合致之調解金額，法官因此未於調解書上簽
名，調解既未經法官核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15條之1第4項規定，難
認已成立訴訟上之調解等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 

果爾，上訴人於該調解委員會所作之陳述及讓步，自不得於本案採為
裁判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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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使用 

 事實之主張須以證據支持 

 應先評估舉證責任之分配 

 在相關事實後標註證號 

 引用卷內資料宜標註出處或頁碼 

 引用實務、學說見解宜檢附全文 

 長篇證物宜標註重點 

 外文證物應檢附中譯文 

 加貼側標（電子卷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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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安排建議 

 釐清法律要件有哪些：法條、實務定見 

 考慮如何架構才能清楚交代來龍去脈 
 先說明「前因」，才能導出「後果」 
 彼此無關或互斥之主張，不要相互夾雜 

 每個法律要件都要有所交代 

 引用之實務見解要與本件爭點相互勾稽 

 須說明證據究竟如何佐證待證事實 

 論述層次要符合邏輯 

 段落層次適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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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安排建議 

 對造尚未提出的答辯，不用急著反駁 

 對事實、證據之細節爭執，可安排於書狀後段 

 回應對造答辯時，切勿遺忘自己論點及架構 

 事實、法律是否分開論述視情況而定 

 篇幅太長時，宜切割為數份書狀 

 必要時附加目錄 

 辯論意旨狀切勿只將歷次書狀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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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說服法院酌定低一點？ 

事有輕重緩急 
假扣押法院著重點何在？ 
請求及假扣押原因均應釋明(民訴526) 

要找哪些實務見解 
本件有爭議之點為何？ 
找來的實務見解如何支持本件論點？ 

架構安排建議 - 假扣押 

先寫哪一個？ 
金錢或得易為金錢之請求(民訴522)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民訴523) 
要不要交代管轄(民訴524)？ 

擔保金之計算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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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書狀目的在說服法院—user friendly 

 怎樣敘述可讓法院最快進入狀況 

 一張圖表可能勝於一大段文字 

 試著站在法院立場想想 

 各段落重點明確，加註適當標題 

 篇幅宜控制，版面安排適於閱讀 

 使用法律用語，切忌情緒化文字 

 檢查各項細節避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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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 

〤 過於執著事實爭執，遺忘法律要件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民訴538) 

 撤銷詐害債權（民244） 

〤 各段內容無明顯區隔，段落重點不明 
 每隔幾行按一次enter不叫分段！ 

〤 被對造答辯順序牽著走，架構混亂 

〤 引用判決、證詞後就直接跳到結論，欠缺論述 

〤 自己該舉證的事實，不要指責對方未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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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判決書 - 一審判決 

◆ 當事人欄 
◆ 案由及辯論終結日期 
◆ 主文 
◆ 程序事項 
◆ 原告主張及聲明 
◆ 被告答辯及聲明 
◆ 兩造不爭執事實 

◆ 得心證之理由 
◆ 結論、訴訟費用分擔

法條、假執行法條 
◆ 日期、判決法院、法

官 
◆ 書記官記載 
◆ 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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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判決書 - 二審判決 

◆ 當事人欄 
◆ 案由、原審案號、上

訴方、辯論終結日期 
◆ 主文 
◆ 程序事項 
◆ 一審原告主張及聲明 
◆ 一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 原審判決結果及上訴

聲明 

◆ 兩造不爭執事實 
◆ 得心證之理由-就每

項爭點詳述 
◆ 結論、訴訟費用分擔

法條、假執行法條 
◆ 日期、判決法院、法

官 
◆ 書記官記載 
◆ 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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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判決書 - 三審判決 

架構大致同二審判決 

兩造爭執要旨甚為精簡 

二審判決要旨 
三審見解 

維持：有時會就特定爭點論述，有時不會 
廢棄：通常僅針對特定爭點論述 
 發回：事實未查明 
 改判：法律見解錯誤 

不會有假執行 

※注意區分哪些是三審見解、哪些部分被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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